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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12）

有關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業績公佈及
年度報告的補充公佈

茲提述基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2021年3月29日刊發之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的全年業績公佈及隨附該年度的年度報告（「年度報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
彙與年度報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年度報告的進一步資料如下：

有關廣告及媒體分部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有使用權資產減值虧損

誠如年度報告所述，本公司確認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 2020財政年度」）有關廣告及媒
體分部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有使用權資產作出減值虧損撥備（「減值虧損」）約14,200,000港
元（ 2019年：無）。資產減值以獨立估值為證。除年度報告所披露者外，有關減值虧損的進一步
資料載列如下：

致使減值虧損之理由及致使減值虧損之情況

於2020財政年度，COVID-19疫情爆發及近期的經濟惡化嚴重打擊本集團的廣告及媒體業務的
表現。新加坡及香港為本集團的廣告及媒體業務主要市場。新加坡於2020年4月及5月實施「鎖
國」，並自2020年6月起開始分階段開放。就香港而言，自爆發COVID-19疫情以來，該城市已經
歷數輪疫情爆發，最近一輪發生於2020年11月。該等事件均顯示對本集團的廣告及媒體業務
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廣告及媒體客戶已於經濟低迷時縮減其廣告預算，預計該趨勢將可能持
續到全球經濟恢復正常，至少回歸至以前的狀態為止。因此，本集團於2020財政年度的廣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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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分部於銷售收益錄得較上一年度的77,613,000港元大幅減少約52%至約37,580,000港元。
鑒於本集團業務活動及營運的減少，經參考一名獨立估值師（「估值師」）通過根據若干主要假
設（見下文詳述）對該等現金產生單位賬面值及可收回金額作比較，對包含於廣告及媒體分部
的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及香港現金產生單位（「香港現金產生單位」，
連同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統稱「該等現金產生單位」）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有使用權資產
之可收回金額進行審閱。因此，年內確認用於廣告及媒體業務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有使用
權資產的減值虧損約14,200,000港元。

除上文所述之經濟惡化及COVID-19疫情之主要因素外，概無導致確認減值虧損的其他理由或
事件及情況，乃已與本公司核數師（「核數師」）討論。

估值所採用之輸入數據之價值或所採納之主要假設

經參考由估值師進行之估值，本集團通過對該等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及可收回金額作比
較，並按使用價值法採用貼現現金流量法進行之估值對包含於廣告及媒體分部該等現金產生
單位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有使用權資產之可收回金額進行審閱。貼現現金流量法的主要
假設乃關於期內貼現率、增長率及預算毛利率及營業額的假設。貼現率採用稅前利率估計，該
等稅前利率反映當前市場對貨幣時間價值及廣告及媒體分部特定風險的評估。增長率乃基於
廣告及媒體分部經營業務所在地區的長期平均經濟增長率。預算毛利率及營業額乃基於過往
慣例及對市場發展的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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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現金產生單位之減值評估所採納之主要假設及輸入數據之詳情如下：

(i) 未來五年預算營業額：

於2021年至2022年，估計營業額為每年穩定增長，由於疫苗的可得性，預期於這兩年內香
港及新加坡經濟將逐漸自COVID-19疫情中復甦，即這兩年的香港現金產生單位及新加坡
現金產生單位的營業額增長率分別為19.75%及40.8%；香港現金產生單位於2021年及2022

年的估計營業額分別為25,700,000港元及30,800,000港元；及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於2021

年及2022年的估計營業額分別為25,100,000港元及35,300,000港元。估計2023年的營業額
將恢復至與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相當的COVID-19前的水平（附註），即該年度的香港
現金產生單位及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的估計營業額分別為36,900,000港元及49,700,000港
元。於2024年至2025年，估計營業額增長率將與2025年香港2.4%及新加坡1.46%的估計通
脹率一致，乃按Bloomberg分別對2025年香港及新加坡通脹率的估計得出。因此，香港現
金產生單位於2024年及2025年的估計營業額分別為37,800,000港元及38,700,000港元；及
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於2024年及2025年的估計營業額分別為50,500,000港元及51,200,000

港元。

附註： 鑒於2020年的COVID-19，認為該年度的營業額與本公司的正常財務狀況不一致。香港現金產生
單位於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營業額分別為40,200,000港元、40,600,000港元及29,900,000港
元，而香港現金產生單位三年的平均營業額為36,900,000港元。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於2017年、
2018年及2019年的營業額分別為42,800,000港元、48,800,000港元及57,600,000港元，而新加坡現金
產生單位三年的平均營業額為49,700,000港元。香港現金產生單位和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的三年
平均營業額乃為估算2023年估計營業額的參考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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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未來五年預算毛利率：

於2021年至2022年，估計直接成本將與營業額每年穩定增長，由於疫苗的可得性，預期
於這兩年內香港及新加坡經濟將逐漸自COVID-19疫情中復甦，即香港現金產生單位及
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的直接成本對收益比率的增長率分別為5.62%及40.67%；香港現金
產生單位於2021年及2022年的估計服務成本總額分別為8,600,000港元及9,100,000港元；
及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於2021年及2022年的估計服務成本總額分別為9,200,000港元及
13,100,000港元。估計2023年的成本對收益比率將恢復至COVID-19前的水平，即該年度
的香港現金產生單位及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的估計服務成本總額分別為9,600,000港元
及18,500,000港元，乃經參考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平均成本對收益比率（附註）。於
2024年至2025年，估計成本對收益比率將與2023年度相同，即香港現金產生單位於2024年
及2025年的估計服務成本總額分別為9,900,000港元及10,100,000港元；及新加坡現金產生
單位於2024年及2025年的估計服務成本總額分別為18,800,000港元及19,100,000港元。

附註： 鑒於2020年的COVID-19，認為該年度的成本對收益比率與本公司的正常財務狀況不一致。香港
現金產生單位於2017年、2018年及2019年的成本對收益比率分別為24.18%、24.30%及29.80%，而
香港現金產生單位的三年平均成本對收益比率為26.09%。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於2017年、2018

年及2019年的成本對收益比率分別為36.57%、42.42%及32.65%，而三年平均成本對收益比率為
37.21%。香港現金產生單位和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的三年平均成本對收益比率乃為估算2023年
成本對收益比率的參考財務資料。

(iii) 五年後增長率：

本集團根據廣告及媒體分部最近期的財務預算編製未來五年的現金流量預測，剩餘期間
採用基於Bloomberg估計的香港及新加坡於2025年的通脹率計算的香港現金產生單位及
新加坡產生單位的增長率分別為2.4%及1.46%。該等比率並無超過相關市場的平均長期
增長率。

(iv) 稅前貼現率：

用以貼現香港現金產生單位及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的預測現金流量的比率分別為15.78%

及16.15%。該等比率為各現金產生單位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並就相關市場的迭代計算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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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之減值評估乃經參考估值師進行之估值編製。本公司已與核數師
及估值師討論，相信估值師所採納的估值基準以及關鍵假設及輸入數據與管理層所估計的相
符，並支持就審核目的作出減值金額的決定，因此，本集團經審核財務報表已作出相關調整。

估值方法及採納該方法之理由

本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有使用權資產的減值評估政策載於年度報告之本公司綜合財務
報表附註4(q)。

於報告期末，根據本集團會計政策，本集團審閱新加坡及香港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以釐定
新加坡及香港現金產生單位是否存在任何減值虧損跡象。倘任何有關跡象存在，則估計新加
坡及香港現金產生單位之可收回金額，以釐定減值虧損程度（倘適當）。可收回金額乃按公平
值減出售成本及使用價值（以較高者為準）。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資產減值」，使用價值界定為「資產或現金產生單位預計未來現金流
量的現值」。因此，新加坡及香港現金產生單位估值乃採用貼現現金流量法，其基於簡單逆轉
計算方式，重列所有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以得出新加坡及香港現金產生單位的使用價值。

於2020年12月31日，根據減值評估，香港及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之賬面值超過其可收回金額，
故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減值虧損約2,816,000港元及11,378,000港元並分別分配至
有使用權資產以及物業、廠房及設備。於2020年12月31日，香港及新加坡現金產生單位應佔本
集團物業、廠房及設備以及有使用權資產（扣除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分別約2,933,000港元及
23,90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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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金融服務分部有關之應收孖展貸款作出之預期信貸虧損撥備

誠如年度報告所述，本公司於2020財政年度就與金融服務分部有關的應收孖展貸款確認減值
虧損撥備約14,300,000港元（ 2019年：無）（「撥備」）。資產減值獲得獨立估值支持。除年度報告
所披露者外，有關撥備的進一步資料載列如下：

作出撥備之理由及致使須作出撥備之情況

於2020年，COVID-19疫情的爆發及近期經濟惡化導致商業及社會活動減少以及嚴重的經濟不
確定性。因此，主要股票市場的指數隨著COVID-19的確診病例數激增而下跌，並迅速成為全
球問題。COVID-19疫苗研發取得的突破性進展及各國政府採取的加速經濟回暖的多項經濟措
施（如量化減負及激勵政策）對股票市場帶來積極影響。此外，股票市場易受到一般經濟基本
因素變化的影響，與過往期間相比，股票價格將有所波動及變得更加不穩定。由於本公司的應
收孖展貸款以孖展客戶所質押的抵押品作抵押，且該等抵押品主要為上市股票，因此，由於抵
押品的公平值波動及跌至低於應收孖展貸款，我們的應收孖展貸款所面臨的信貸風險及違約
風險必然會增加，並致使本公司須確認撥備。

本集團的應收孖展貸款主要來自其金融服務分部的孖展融資業務。本集團為孖展客戶提供
信貸融資限額的政策是根據孖展客戶的財務實力、信譽及過往收賬記錄，按本集團所接受
的抵押證券貼現市值釐定，而本集團設有一份經認可股份清單，以按特定貸款抵押品比率
給予孖展借款。孖展客戶須追補有關差額（如有）。於2020年12月31日，應收孖展貸款總額為
128,860,000港元。由於經濟惡化及相關抵押證券的市值波動，貸款總額合共約109,457,000港元
的若干孖展客戶的抵押證券有所短缺，且在本集團發出按金追繳通知後仍未追補有關差額。
參照估值師出具的估值報告，於2020財政年度，估計將就應收孖展貸款所產生的預期信貸虧損
（「預期信貸虧損」）確認撥備約14,346,000港元。儘管如此，負責的管理團隊仍將繼續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確保自該等孖展客戶收回有關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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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董事所知，除上述經濟惡化及COVID-19疫情等主要因素外，概無其他理由或事件及情況致
使須確認撥備，已就此與核數師進行討論。

估值所採用之輸入數據或所採納之主要假設之評估

本集團參照估值師編製的估值報告對應收孖展貸款撥備進行評估，並估計金融服務分部的孖
展融資業務中應收孖展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金額。

本集團根據評估結果，並考慮違約概率、預期因既定違約虧損的回復率、前瞻性資料及宏觀經
濟環境，以及客戶就應收孖展貸款抵押的抵押品的公平值，估計應收孖展貸款的預期信貸虧
損金額。

於有關孖展貸款預期信貸虧損估值的撥備評估中採納的主要假設及輸入數據的詳情如下：

(i) 違約風險：違約風險為證券抵押品於折價後的市值與應收孖展貸款賬面值之間的差額。
於2020年12月31日，證券抵押品的總市值約為112,585,000港元，較應收孖展貸款的賬面值
約128,860,000港元為低，因而存在違約風險，亦因此，為反映與證券抵押品相關的市場風
險，按照本公司管理層基於證券抵押品市價的過往波動作出的預測而應用符合市場慣例
的75%折價率。於2019年12月31日，證券抵押品的總市值約為351,609,000港元，較應收孖
展貸款的賬面值約162,190,000港元為高，因而應收孖展貸款被認為不存在違約風險，亦
因此並無應用任何折價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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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違約概率：2020年所採納違約概率的計算方法為「前瞻性全球違約」、「國別風險因素」及
「信貸評級調整」減「全球違約概率」之和。

百分比變動 敏感度
敏感度

加權回報

a) 世界國內生產總值（附註1） 5.485 (12.773) (0.701)

加：截取回報 (3.837)

Logit前瞻性全球違約概率 (4.537)

前瞻性全球違約概率(%) 1.059

b) 全球違約概率（附註2） (%) 3.140

c) 國別風險因素（附註3） (%) 0.709

d) 信貸評級調整（附註4） (%) 27.080

所採納違約概率(%) 25.708

註： 由於四捨五入，總數額未必等於各數字之和

附註1： 世界國內生產總值 ： 基於2020年及2021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國內生產總值
的百分比變動（摘錄自Bloomberg）

附註2： 全球違約概率 ： 全球違約概率（摘錄自S&P）

附註3： 國別風險因素 ： 香港及美國以默認利差為基準的利率的差額（摘錄自
Damodaran Online）

附註4： 信貸評級調整 ： 基於特定信貸評級得出的違約概率（摘錄自S&P Global）

2019年，鑒於上文(i)所述應收孖展貸款面臨的違約風險並不重大，因此，披露違約概率之
輸入數據被認為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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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預期因既定違約虧損的回復率：2020年，該比率（0%-73%）乃摘錄自2020年全球信貸數據
LGD報告(Global Credit Data LGD Report 2020) －大型公司借款人，並根據應收貸款（有擔
保／無擔保）的擔保狀態作出進一步調整。

2019年，鑒於上文(i)所述應收孖展貸款面臨的違約風險並不重大，披露預期回復率被認
為無意義。

(iv) 貼現糸數：由於預期結算日期在估值之日起計一年內，故貼現糸數不適用於此次估值。

應收孖展貸款之撥備及預期信貸虧損評估乃經參考估值師出具的估值結果編製。本公司已與
核數師及估值師討論，相信上述估值師所應用的估值基準、關鍵假設以及輸入數據與孖展融
資業務市場當前趨勢及情況一致，並支持就審核目的作出撥備金額的決定。因此，本集團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經審核財務報表已就應收孖展貸款計提撥備。

估值方法及採納該方法之理由

本集團對應收孖展貸款之減值評估政策載於年度報告所載本公司綜合財務報表附註4(r)。

本集團根據其會計政策按一般方法估計應收孖展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應收孖展貸款的預期
信貸虧損乃根據個別客戶的抵押品進行評估。

根據估值報告，估值師採用違約概率法對預期信貸虧損進行估值，該方法通常用於計量應收
款項的預期信貸虧損。根據該方法，應收孖展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乃按以下公式進行估值：

預期信貸虧損=違約風險x違約概率x既定違約虧損x貼現系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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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估值結果，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確認的有關應收孖展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的估
計撥備約為14,346,000港元。於2020年12月31日，本集團應收孖展貸款的賬面值（扣除預期信貸
虧損減值虧損）約為114,514,000港元。

於2019年及2020年進行減值評估之考慮因素

有見及本集團2019年與2020年廣告及媒體分部以及金融服務分部的財務表現之比較，故考慮
進行減值評估，理由如下：

－ 廣告及媒體分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部收益及業績分別約為77,613,000港元
及34,365,000港元。該業務分部表現被視為遵循其正常趨勢且由於本集團新加坡及香港
現金產生單位中並無減值跡象，故本集團認為，無需進行減值評估，因此，並無對本集團
於該年度的新加坡及香港現金產生單位進行估值。

－ 金融服務分部－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部收益及業績分別約為14,427,000港元及
12,835,000港元。此外，於2019年12月31日，證券抵押品的總市值約為351,609,000港元，應
收孖展貸款約為162,190,000港元。經參考估值師對應收孖展貸款的預期信貸虧損的專業
評估，於該年度並無就應收孖展貸款確認減值虧損。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信納本集團的物業、廠房及設備、使用權資產及應收孖展貸款結餘獲公平
陳述並得到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業績的良好支持，因此，毋須就2019年作出減值。

另一方面，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COVID-19疫情對本集團廣告及媒體分部以及金融服
務分部的財務表現造成不利影響，而本公司進行減值評估的考慮因素詳情如下：

－ 廣告及媒體分部－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部收益及虧損分別約為37,580,000港元
及17,725,000港元，且本集團就該分部錄得虧損。



11

－ 金融服務分部－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部收益及業績分別約為13,393,000港元及
2,788,000港元。此外，於2020年12月31日，證券的總市值約為112,585,000港元，應收孖展
貸款約為128,860,000港元。應收款項總額合共約109,457,000港元的若干孖展客戶的抵押
證券有所短缺，且並無追補有關差額。負責的管理團隊已採取一切必要的合規措施，包括
但不限於發出按金追繳通知及催款函。據呈報，若干孖展客戶由於出行限制而無法到訪
香港，並已口頭確認彼等將於取消出行限制後追補有關差額。負責的管理團隊將繼續採
取一切必要措施，確保自該等孖展客戶收回有關差額。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收益減少及虧損增加以及抵押品短缺均為新加坡及香港現金產生
單位以及應收孖展貸款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減值跡象。隨著業務及全球商業環境
的急劇變化，核數師建議且本公司同意就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新加坡及香港現金產
生單位以及應收孖展貸款進行正式減值評估。因此，本公司進行減值評估並委聘獨立專業估
值師提供估值結果。根據估值及審核結果，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分別就物業、廠房及
設備、使用權資產及應收孖展貸款確認減值虧損約2,816,000港元、11,378,000港元及14,346,000

港元。本公司將繼續遵守會計準則及會計政策進行減值審查，以確保財務報表得以真實及公
允陳述。

於本公佈日期，上述估值方法於獲採納後並無後續變動。

承董事會命
基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高冉

香港，2021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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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如下：高冉先生（主席）、安錫磊先生（副主席）、黃雄基先生及莫偉
賢先生為執行董事；陳志強先生、李智華先生及劉美盈女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本公佈的資料乃遵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證券上市規則而刊載，旨在提供有關本公
司的資料，董事願就本公佈共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
就其所知及所信，本公佈所載資料在各重要方面均屬準確完備，概無誤導或欺詐成份，且並無
遺漏任何其他事項，足以致令本公佈所載任何陳述或本公佈產生誤導。

本公佈將由刊登之日起最少一連七日在GEM網站www.hkgem.com的「最新公司公告」網頁刊
載。本公佈亦將於本公司網站www.cs8112.com刊載。


